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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47/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_E9_82_AE_E7_c67_247217.htm 根据京考自

考[2002]28 号文件规定，为做好北京邮电大学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本科生毕业设计（撰写论文）工作，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 第一部分 毕业设计的申请 一、申请条件 （一）凡取得相

关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含笔试、实践环节考核及

加考课程）及格以上成绩者，凭接考证明、免考证明和成绩

通知单，可申请参加毕业设计（撰写论文）。 （二）对于已

做过毕业设计（撰写论文），且成绩通过的学员，自取得成

绩之日起，半年之内应办理毕业手续。对于半年之内还未办

理毕业手续者，其毕业设计（论文）成绩作废。应重新申请

毕业设计（撰写论文）。 二、申请办法 （一）本科毕业设计

（撰写论文）申请时间为每年的6月份和12月份。 （二）在规

定时间内，考生应将身份证、准考证复印件，相关专业考试

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通知单（含笔试、实践环节考核及

加考课程），以及接考和免考证明，到所在地邮电自考办进

行资格初审。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自考办，应

对本地区申请毕业设计考生进行资格初审，并报当地考委审

核盖章，由当地考委统一报北京邮电大学自学考试办公室（

以下简称北邮自考办）。 （四）北邮自考办在答辩进行前，

对考生的准考证、接考证明、免考证明和成绩通知单（含笔

试、实践环节考核及加考课程）等资格材料进行复审，最终

确定其资格。 （五）逾期未申请毕业设计的考生，随下期办

理申请手续。 第二部分 组织机构与职责 一、毕业设计指导小



组与职责 （一）组成 成立北京邮电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

业设计工作指导小组（以下简称毕业设计指导小组），组长

、副组长由资深教授和学科负责人担任。成员由相关学科或

专业教授、学科带头人、学术学位委员会代表、自考专业委

员、北邮自考工作主管领导等人员组成。 指导小组的日常管

理工作，由北邮自考办负责。 （二）工作职责 1. 负责制定所

主考本科专业毕业设计管理办法的制定； 2. 负责毕业设计组

织管理工作及程序和日程安排； 3. 负责审核考生参加毕业设

计资格； 4. 负责审核指导教师资格； 5. 组织审批所主考地区

本科专业毕业设计任务书； 6. 组织评阅所主考地区本科专业

毕业论文； 7. 负责答辩委员会的组织管理和工作指导； 8. 向

各地考委报送毕业设计成绩。 二、答辩委员会与职责 （一）

组成 成立北京邮电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设计答辩委员

会（以下简称答辩委员会），业务上隶属于毕业设计工作指

导小组。设主任、副主任各一人，委员若干人。由相关专业

教师、工程技术人员（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会

计师、讲师）担任。 答辩委员会根据专业分布，下设相关专

业答辩小组，每组3-5人组成。 （二）工作职责 1.负责毕业答

辩的资格复核； 2.组织考生参加答辩； 3.负责答辩成绩评定

，写出评审意见，并填写在北京邮电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毕业论文审定表》中。 4.负责毕业设计成绩汇总； 5.做好毕

业答辩收尾和总结工作。 第三部分 毕业设计程序与要求 一、

聘请指导教师 （一）指导教师应具备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

工作经验，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二）指导教师可

由考生在当地院校或工作单位聘请，报北邮自考办审批、备

案。 （三）指导教师同时指导考生人数不得超过四名。 （四



）指导教师一经确定，中途不准更换。 （五）指导教师工作

职责 1.指导教师会同考生确定毕业设计方案、内容和题目，

提出具体要求、设计步骤和时间安排，并认真填写毕业设计

任务书，主要内容包括：课题项目名称、目的、基本内容要

求（包括基本理论，设计步骤，要否制作实物、样机或提供

软件清单，主要参考书刊、文献等）； 2.指导教师在指导考

生毕业设计过程中，既要在关键问题上做好把关与导向工作

，又要防止包办代替。应在教师指导下由考生独立完成； 3.

指导教师应及时掌握毕业设计的进度和质量，注重基本理论

的运用、实际工作能力和严谨求实工作作风的培养，及时解

答考生毕业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4.指导考生对相关文献

的查阅、检索、分析和利用，扩大视野，博采众长； 5.负责

审阅毕业论文，指出存在的问题和错误观点，提出修改意见

。 6.指导教师应对考生毕业设计期间的业务能力等给出综合

评价，对毕业论文写出评语，并填写在《评定表》、《审定

表》中。 7.指导考生做好答辩准备工作； 8.指导教师为考生

拟定的课题不应多次使用，一经发现，其毕业论文按抄袭对

待。 二、毕业设计选题 （一）课题项目的选择应从专业培养

目标出发，反映本专业教学计划特点和要求，应在所学专业

范围内选定。 （二）选题最好结合高新技术、生产实际、指

导教师的科研项目等课题，尽量选取生产、科研、技术设备

的革新改造等项目，从先进性、实用性、经济价值和社会意

义等多方面综合考虑。 （三）选题的份量与难度应适当。既

要体现本科水平，又使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经过努力按时完成

。 （四）选题原则上一人一题，如果题目工作量过大，可与

他人合作完成，但必须明确个人独立完成部分。 （五）选题



应注重特色，充分体现独立见解和创新精神。 （六）考生可

将过去所完成或参与完成的工程设计和科研成果作为毕业设

计选题，但其设计和科研工作必须是在读（自考独立本科段

）期间进行的，且符合毕业设计要求，并能证明是本人独立

完成部分，且必须聘请指导教师，使其论文在理论上有所应

用。 （七）涉及国家机密和其它不宜公开答辩的项目，不宜

选作毕业设计课题。 三、任务书填写与审批 （一）毕业设计

课题选定后，由指导教师会同考生一起填写毕业设计任务书

，要求一式四份（其中2份附在毕业论文前，另2份分别交当

地考委及北邮自考办），报当地考委及北邮自考办审核、批

准。 （二）由当地考委及北邮自考办审核盖章后，方可作为

正式毕业设计任务书下达。 （三）由指导教师填写《毕业设

计评定表》一式两份；要求手写（含签名），复印和打印均

无效。 （四）由考生依据审定的“任务书”认真填写《北京

邮电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论文审定表》一式两份，用

以记录毕业设计（论文）评语及答辩成绩并存档，要求考生

答辩时交北邮自考办。 （五）毕业设计指导小组负责审核考

生参加毕业设计资格、指导教师资格、审核课题方向是否符

合一般选题原则，深广度和工作量是否符合教学要求，以及

在时间、条件等方面的可行性。 （六）毕业设计指导小组负

责组织对考生的任务书审核。并提出明确修改意见或补充建

议，其考生的毕业设计（论文）应按审批意见进行。 （七）

凡不符合选题要求或项目、手续不完备的任务书，经审核后

及时退回，其考生应重新履行申报及审批手续。 （八）经审

批后正式下达的任务书，其题目及内容均不得再作修改，如

确有特殊原因需要修改的，须重新履行审批手续，且不得晚



于毕业设计正式开始后的一个月内，过期不再办理。 （九）

修改课题重新审批下达的任务书，必须按原规定毕业设计期

限和要求完成。逾期完不成的，按自动放弃对待。 （十）首

次毕业设计未完成或成绩未通过者，可补做或重做毕业设计

（论文），但必须重新履行申报及审批手续。 


